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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在处理“互动易”相关信息时，对于触及到信息披露标准的，应当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披露后，方可通过“互动易”进行回复；对于未触及到

信息披露标准的，可通过“互动易”回答投资者日常提问和“公司访谈”在线实

时交流活动的提问、发布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及“公司声音”。

上市公司不得通过“互动易”透露、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一旦出现透露、

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情形的，上市公司应当立即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发布正

式公告，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六、如无特殊原因，上市公司原则上应当在两个交易日内答复 “互动易”

上的投资者提问；如涉及暂时无法解答的问题，也应当及时做出回复，并说明暂

时无法解答的原因。

七、上市公司对相关问题做出回复后，回复内容将被自动发布至“互动易”。

如上市公司确有充分理由需要对原回复进行更正、补充的，可对原问题再次回复

并发布，“互动易”将显示同一问题历次回复的内容并予以标注。

八、上市公司在处理重要或具有普遍性的提问及回复时，可在回复时将该问

题设为“热推提问”，该问题及回复将在“热推提问”栏目显示。

九、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如向特定对象提供

了未公开的非重大信息，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本所相关规定的要求，通过相应的上

市公司业务专区“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填报”栏目提交至“互动易”投资者关

系栏目，及时向所有投资者披露，确保所有投资者可以获取同一信息。

十、上市公司可通过“Ѐ通过



十四、本所“互动易”免费向上市公司及投资者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故、技术故障以及其他非本所或信息公司所能控制的异

常情况导致“互动易”不能正常运行，以及本所或信息公司采取相应措施造成投

资者不能浏览或未能及时、准确推送相关信息的，本所及信息公司不承担责任。

十五、上市公司应审慎处理“互动易”上的回复及信息发布事宜，如因处理

不慎导致对公司的不良影响，本所及信息公司不承担责任。

十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所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发布的《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互动易”）有关事项的通知》（深

证上〔2013〕278 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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